附件1

包组1：

[bookmark: OLE_LINK1]江门市妇幼保健院消防设施维保项目
需求
一、本次项目招标范围和要求
（一）服务地点：江门江南市妇幼保健院(星河路2号所有消防设施)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及院外工作场所。
（二）服务范围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消防设施：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含设备和管线及消防报警主机）
2、自动喷淋灭火系统；（含喷淋泵、稳压泵及其控制设备）
3、消火栓系统；（含消火栓泵、供水管道、及其控制设备）
4、防排烟系统；
5、应急照明和疏散系统；
6、防火卷闸系统；
7、移动式灭火器具检测；
8、消防监控中心内的消防监控设备；
9、气体灭火系统；（含设备）
10、消防广播及电话系统；
（三）维保要求：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法律法规、公安消防机构的要求对消防系统进行日常维护保养，保证消防系统的正常运行。每次维护保养完成要提交消防维护保养记录表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记录并签名确认。每次故障排除完成，维保人员必须填写消防工程维保单。
2、建立严格的巡检制度，使维保工作有据可依，有序执行；每月要对全院维护点巡检及联动测试。
3、日常巡检期间发现问题应及时进行维护。
4、建立日常巡查和记录制度。
5、维保单位在获知故障后2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并及时进行处理。
6、详细列明巡查次数、时间、人数、项目、内容等等。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期：二年。
（二）货款支付方式：每半年支付总价25%，按服务期开始日计算，服务日满180天后的15天内支付上期服务费。





[bookmark: _GoBack]包组2：

[bookmark: OLE_LINK2]江门市妇幼保健院消防设施维修项目需求
一、本次项目招标范围和要求
（一）服务地点：江门市妇幼保健院(星河路2号所有消防设施)建筑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及院外工作场所。
（二）服务范围：对以下消防设施提供维修服务，维修更换零件必须为原厂配件，并能与医院消防报警主机（型号：JB-9108AT）产生联动及符合消防验收规范；具体需报价零件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序号
	产品名称

	1
	烟感
	20
	喷淋泵

	2
	温感
	21
	消火栓泵

	3
	消火栓按钮
	22
	侧喷

	4
	手动报警按钮
	23
	上喷

	5
	输入模块
	24
	下喷

	6
	控制模块
	25
	水流指示器

	7
	消防电话专用模块
	26
	信号蝶阀

	8
	消防广播模块
	27
	应急照明灯

	9
	总线隔离器
	28
	疏散指示灯（单向）

	10
	警铃
	29
	疏散指示灯（双向）

	11
	接线端子箱
	30
	灭火器

	12
	火灾报警控制系统软件
	31
	防排烟风机

	13
	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型）硬件
	32
	喷淋泵泵 

	14
	广播
	33
	消防栓泵

	15
	 声光报警器
	34
	气压罐

	16
	消防电话分机
	35
	减压阀组

	17
	消防电话主机
	36
	湿式报警阀组

	18
	广播主机
	37
	稳压泵

	19
	组合消火栓箱
	　
	　


（三）维修要求：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法律法规、公安消防机构的要求对消防设施进行维修，保证维修后消防设施正常运行。每次故障排除完成，维修人员必须填写消防工程维修单。					
2、建立严格的维修记录制度，详细记录维修时间、地点、故障情况、维修措施、更换零件型号及数量等信息。	 3、维修单位在获知故障后2小时内派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并及时进行处理。					
4、定期向医院提交各标段维修汇总报告，说明维修工作开展情况及设施运行状态。
5、维修单位在获知故障后1小时内接到通知未报价视为弃权维修。					
二、合同主要条款：
（一）维修零配件的价格：合同内已有价格的按合同价执行，合同内没有价格的按第三方核定的价格为准。
（二）合同期：二年。
（三）货款支付方式：每半年支付对应标段合同总价25%，按服务期开始日计算，服务日满180天后的15天内支付上期服务费。

